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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7万元作为公司注册资本，其余作为公司资本公积。

2011年12月28日，浙江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浙岳华验字（2011）第A1312

号），经审验，截至2011年12月27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各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

币壹佰肆拾柒点壹零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人民币147.1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447.24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游建鸣

962.6174 66.51

乐视网

81.08 5.60

同禧投资

28.45 1.97

永宣投资

28.45 1.97

博大投资

121.65 8.41

信中利

81.08 5.60

徐卫锋

12.1906 0.84

李波

12.1906 0.84

徐志明

13.0014 0.90

杜淳

13.13 0.91

叶璇

40.62 2.81

王学伟

13.4 0.93

胡一朦

12.19 0.84

王鹏

13.79 0.95

朴时演

13.4 0.93

合计

1,447.24 100

2011年12月29日， 东阳九天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东阳市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783000018064）。

（6）2012年5月第五次增资并引入新股东

2012年5月9日，东阳九天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一致同意吸收刘朝晨为公司股东，并由刘朝晨及信中利向公司增资40.57万元。 其中，

信中利向公司投入700万元，28.38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其余作为资本公积。刘朝晨向公司投入300万元，12.19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其余作为

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487.81万元。

2012年5月4日，浙江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浙岳华验字（2012）第A0434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2年3月20

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各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40.57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人民币40.57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为1487.81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游建鸣

962.6174 64.70

乐视网

81.08 5.45

同禧投资

28.45 1.91

永宣投资

28.45 1.91

博大投资

121.65 8.18

信中利

109.46 7.36

徐卫锋

12.1906 0.82

李波

12.1906 0.82

徐志明

13.0014 0.87

杜淳

13.13 0.88

叶璇

40.62 2.73

王学伟

13.4 0.90

胡一朦

12.19 0.82

王鹏

13.79 0.93

朴时演

13.4 0.90

刘朝晨

12.19 0.82

合计

1487.81 100

2012年5月9日， 东阳九天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东阳市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783000018064）。

（7）2013年1月第四次股权转让并引入新股东

2013年1月31日，东阳九天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游建鸣将其持有东阳九天520734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3.5%）的股权转

让给金华东影。

2013年1月31日，金华东影与游建鸣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游建鸣将其持有东阳九天3.5%的股权转让给金华东影，转让价格

为77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游建鸣

910.544 61.20

乐视网

81.08 5.45

同禧投资

28.45 1.91

永宣投资

28.45 1.91

博大投资

121.65 8.18

信中利

109.46 7.36

徐卫锋

12.1906 0.82

李波

12.1906 0.82

徐志明

13.0014 0.87

杜淳

13.13 0.88

叶璇

40.62 2.73

王学伟

13.4 0.90

胡一朦

12.19 0.82

王鹏

13.79 0.93

朴时演

13.4 0.90

刘朝晨

12.19 0.82

金华东影

52.0734 3.50

合计

1,487.81 100

2013年2月15日， 东阳九天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东阳市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783000018064）。

（8）2013年2月第六次增资

2013年2月1日，东阳九天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一致同意金华东影对公司增资。 本次由金华东影向公司投入770万元，其中53.96万元

作为注册资本，其余作为资本公积。

2013年2月20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出具了“中瑞岳华浙分验字[2013]第A0003号”《验资报告》，经

审验，截至2013年2月20日止，公司已收到金华东影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53.96万元，均为货币出资。本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541.77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游建鸣

910.544 59.06%

乐视网

81.08 5.26%

同禧投资

28.45 1.85%

永宣投资

28.45 1.85%

博大投资

121.65 7.89%

信中利

109.46 7.10%

徐卫锋

12.1906 0.79%

李波

12.1906 0.79%

徐志明

13.0014 0.84%

杜淳

13.13 0.85%

叶璇

40.62 2.63%

王学伟

13.4 0.87%

胡一朦

12.19 0.79%

王鹏

13.79 0.89%

朴时演

13.4 0.87%

刘朝晨

12.19 0.79%

金华东影

106.0334 6.88%

合计

1,541.77 100

2013年3月25日， 东阳九天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东阳市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783000018064）。

（9）2013年3月第五次股权转让并引入新股东

2013年3月28日，东阳九天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游建鸣将其持有东阳九天77,088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0.5%）的股权转

让给靳东。

2013年1月31日，靳东与游建鸣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游建鸣将其持有东阳九天0.5%的股权转让给靳东，转让价格为250万

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游建鸣

902.8352 58.56

乐视网

81.08 5.26

同禧投资

28.45 1.85

永宣投资

28.45 1.85

博大投资

121.65 7.89

信中利

109.46 7.10

徐卫锋

12.1906 0.79

李波

12.1906 0.79

徐志明

13.0014 0.84

杜淳

13.13 0.85

叶璇

40.62 2.63

王学伟

13.4 0.87

胡一朦

12.19 0.79

王鹏

13.79 0.89

朴时演

13.4 0.87

刘朝晨

12.19 0.79

金华东影

106.0334 6.88

靳东

7.7088 0.50

合计

1,541.77 100

2013年3月28日， 东阳九天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东阳市工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783000018064）。

4、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15日，东阳九天召开股东会，主要审议通过以下事项：1）同意经中瑞岳华审计后的截至2013年3月31日的净资产审计值为

22,626.26万元；2）同意经中企华评估后的截至2013年3月31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24,918.43万元；3）同意以净资产22,626.26万元为基础

进行折股，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股份总数为6000万股。

2013年8月20日，中瑞岳华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3]第0324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2013年8月20日，强视传媒（筹）已经

按照发起人协议、章程之规定，以2013年3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226,262,577.20元折合为股份公司的股本，股本总额为6,000万股。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

（

万股

）

出资比例

（

%

）

游建鸣

3,513.5014 58.56

徐卫锋

47.4413 0.79

李波

47.4413 0.79

徐志明

50.5967 0.84

叶璇

158.0781 2.63%

王学伟

52.1479 0.87

胡一朦

47.4390 0.79

王鹏

53.6656 0.89

朴时演

52.1479 0.87

杜淳

51.0971 0.85

乐视网

315.5334 5.26

同禧投资

110.7169 1.85

永宣投资

110.7169 1.85

博大投资

473.4169 7.89

信中利

425.9779 7.10

刘朝晨

47.439 0.79

金华东影

412.6429 6.88

靳东

29.9998 0.50

合计

6,000 100

2013年9月16日，强视传媒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东阳九天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等与整体变更相关的议案，并通过了股份公司章程，选举了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

2013年9月18日，东阳九天办理完毕本次整体变更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东阳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783000018064），公司性质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浙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三）游建鸣与部分股东签署增资协议中估值调整及回购条款的终止情况

2011年6月至2013年2月间，为满足强视传媒快速发展而带来的资金需求，并为强视传媒下一步进入资本市场做准备，游建鸣及强视

传媒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引入17名新股东。 除金华东影系因股权激励之目的而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其获得强视传媒股权价格偏低

外，其他股东股权受让或增资入股的对价均是在强视传媒的盈利能力基础上商定的价格。 部分股东（该等股东下称“投资人” ）与游建鸣

在对强视传媒的增资协议（下称“在先协议” ）中约定了估值调整及回购条款等限制性条款，主要包括：（1）如强视传媒在一定期限之前

未能在中国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投资人有权要求游建鸣回购投资人所持有的股份；（2）如强视传媒在2012、2013及2014年的业绩不能

满足协议的约定，则游建鸣应承担补偿责任，即按照约定对强视传媒重新估值，并向投资人返还差额。

鉴于在先协议的限制性条款可能影响到强视传媒股权的流动性及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为确保本次交易顺利推进，在签订本次交易的

交易合同之前，游建鸣及强视传媒已与投资人签署书面协议终止该等在先协议的限制性条款，投资人同意直至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审核

通过之日，不向强视传媒及/或游建鸣主张估值调整或回购权利（如有）；如本次交易合同生效，则在先协议的限制条款自动解除。

综上所述，强视传媒各股东向上市公司出售标的资产不存在实质障碍。

（四）产权控制关系

本次交易之前，强视传媒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游建鸣先生，关于游建鸣的具体情况见“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一）游建

鸣” 。

（五）下属子公司及分公司基本情况

1、北京强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北京强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

1

号楼

2702

室

法定代表人 游建鸣

成立日期

2001

年

4

月

25

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号

110108002666488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

80208809-1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8802088091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1

号北京

“

莱锦

?TOWN

”

内

CN

区

18

单元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不含演出

）；

承办展览展示

；

照相器材租赁

；

从事文化经纪业务

（2）历史沿革

①强视发展的设立

强视发展系由游建鸣、沈建中于2001年4月25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30万元，其中游建鸣以货币出资20

万元，占股权比例66.7%；沈建中以货币出资10万元，占股权比例33.3%。

根据北京万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1年4月8日《开业验资登记报告书》，截至2001年4月6日，强视发展已收到股东投入的注

册资本合计3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2001年4月25日，强视发展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2666488）。

②强视发展设立至今的股权演变情况

强视发展设立至今，共发生了2次股权转让及2次增资行为：

完成

时点

注册

资本

事件 增资方或股权转让双方

实际出资数额或股权转

让价款

（

万元

）

增资或转让注册资

本数额

（

万元

）

2003.4.17 30

股权

转让

吴岱群受让沈建中

10.00 10.00

2011.4.12 30

股权

转让

东阳九天受让游建鸣

20.00 20.00

东阳九天受让吴岱群

10.00 10.00

2011.6.21 100

增资 东阳九天

70 70

2013.7.4 300

增资 东阳九天

200 2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强视发展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强视传媒

300 100

合计

300 100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3）最近两年简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620,228.63 6,682,420.85

负债总额

1,697,127.16 1,737,234.40

所有者权益

6,923,101.47 4,945,186.45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5,174,229.54 7,177,437.54

利润总额

-1,599.93 -969,888.60

净利润

22084.98 -1,027,291.44

注释：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4）业务发展情况

强视发展的主营业务为艺人经纪业务，强视传媒的艺人经纪业务主要在强视发展运营。

2、北京强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北京强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3

号

306

室

法定代表人 游建鸣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

月

11

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号

110116015466739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

05925033-8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16059250338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1

号北京

“

莱锦

?TOWN

”

内

CN

区

18

单元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不含演出

）；

租赁影视道具

、

服装

、

影视器材

；

影视文化信息咨询

；

会

议服务

；

摄影摄像服务

；

设计

、

代理

、

发布广告

；

电脑图文设计

、

动画设计

；

文艺创作

、

剧本创

作

；

经济信息咨询

。

（2）历史沿革

强视文化系由东阳九天于2012年12月11日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根据北京汇德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2月7日出具的“京汇验字（2012）第2621282号”《验资报告》，截至2012年

12月7日，强视文化已收到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合计3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2012年12月11日，强视文化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2666488）。

强视文化设立至今股权未发生变化。

（3）最近两年简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12,473.07 3,071,697.40

负债总额

- 271,229.10

所有者权益

2,412,473.07 2,800,468.30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387,995.23 -199,531.70

净利润

-387,995.23 -199,531.70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4）业务发展情况

强视文化成立以来，未开展具体业务。

3、广东强视影业传媒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广东强视影业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侨林街

47

号

1502

房自编之一

法定代表人 游建鸣

成立日期

2000

年

6

月

20

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号

440000000065117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组织机构代码

72435617-6

税务登记证号码 粤税地字

440106724356176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1

号北京

“

莱锦

?TOWN

”

内

CN

区

18

单元

经营范围

制作

、

复制

、

发行

：

广播剧

、

电视剧

、

动画片

（

制作需另申报

），

专题

、

专栏

（

不含时政新闻类

），

综

艺

（

以上项目具体按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

）。

（2）历史沿革

①广东强视的设立

广东强视系由游建鸣、沈建中于2000年6月20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游建鸣以货币出资

70万元，占股权比例70%；沈建中以货币出资30万元，占股权比例30%。

根据广东中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出具于2000年6月5日出具的“岳中晟验字（2000）1024号”《验资报告》，截至2000年6月5日，广

东强视已收到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合计1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2000年6月20日，强视发展取得了广东省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0002005795）。

②广东强视设立至今的股权演变情况

广东强视设立至今，共发生了2次股权转让及1次增资行为：

完成

时点

注册

资本

事件 增资方或股权转让双方

实际出资数额或股权转让

价款

（

万元

）

增资或转让注册资

本数额

（

万元

）

2002.2.10

100

股权

转让

游建强受让沈建中

30.00 30.00

500

增资

游建鸣

380.00 380.00

游建强

20.00 20.00

2011.4.21 500

股权

转让

东阳九天受让游建鸣

450.00 400.00

东阳九天受让游建强

50.00 50.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广州强视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强视传媒

500 100

合计

500 100

（3）最近两年简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091,273.69 11,333,295.52

负债总额

20,482,203.79 20,953,195.88

所有者权益

-9,390,930.10 -9,619,900.36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713,295.12 1,348,838.54

利润总额

228,981.06 -69,119.56

净利润

228,970.26 -69,119.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28,970.26 -69,119.56

注释：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4）业务发展情况

广东强视主要从事电视剧的制作、发行及其衍生业务，拥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此外，根据当时的经营规划，广东强视与广

东金视广告公司于2009年3月18日共同出资设立了南方强视。 南方强视成立于2009年3月18日，法定代表人游建鸣，注册资本3000万元，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主楼901自编房号908A室，经营范围：制作、复制、发行：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制作须

另申报）、专题、专栏（不含时政新闻类）、综艺（有效期至2012年1月5日）；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 *

南方强视设立时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广东强视以货币出资1800万元，占股权比例60%；广东金视广告公司以货币出资1200万

元，占股权比例40%。 根据广州市金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8年12月8日出具的“广金会验字（2008）K102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8年11月27日，南方强视已收到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合计3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2009年3月18日，南方强视取得了广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1011112226）。 南方强视设立至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根据强视传媒出具的说明，因强视传媒业务架构调整，股东决定不再继续经营南方强视。 2012年5月16日，南方强视召开股东大会，决

定停止经营并开始办理清算程序。 2012年5月22日，广州市工商局审查同意南方强视清算组成员备案申请。 由于经办人员疏忽，前述注销

手续并未办理完毕。 此后，由于公司经营架构调整，南方强视的注销手续相关问题一直无人处理。 2013年12月南方强视因未按时年检，被

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强视传媒的说明，南方强视设立至今，除因未及时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外，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收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南方强视的注销程序正在积极办理之中。

就南方强视被吊销营业执照事项，君泽君认为，南方强视被吊销营业执照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4、浙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文化咨询分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浙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文化咨询分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1

号

CN18-B

负责人 游建鸣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

月

11

日

企业性质 分公司

注册号

110105015075606

组织机构代码

59964083-9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5599640839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1

号北京

“

莱锦

?TOWN

”

内

CN

区

18

单元

经营范围

影视文化信息咨询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广告

；

影视服装道具租赁

；

影视器材租赁

；

企业策

划

；

会议及展览服务

。

（2）业务发展情况

强视传媒北京文化咨询分公司尚未开展具体业务。

5、浙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横店分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浙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横店分公司

住所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C7-009-E

负责人 游建鸣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24

日

企业性质 分公司

注册号

330783000088165

组织机构代码

597225287

税务登记证号码 浙税联字

330783597225287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C7-009-E

经营范围

影视服装道具租赁

，

影视器材租赁

；

影视文化信息咨询

；

企业形象策划

；

会展会务服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

：

户内外各类广告及影视广告

。

（2）业务发展情况

强视传媒横店分公司目前尚未开展具体业务。

（六）主要资产权属情况、主要负债情况及对外担保情况

1、主要资产状况

根据瑞华出具的瑞华专审字[2014]第33010032号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强视传媒总资产345,767,197.03元，主要资产为

应收账款及存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货币资金

22,992,911.97 6.65%

应收账款

122,964,740.35 35.56%

预付款项

5,542,541.97 1.60%

其他应收款

2,940,960.88 0.85%

存货

184,562,239.47 53.38%

其他流动资产

991,902.49 0.29%

固定资产

2,451,497.52 0.71%

无形资产

43,388.40 0.01%

长期待摊费用

1,205,431.57 0.3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71,582.41 0.60%

资产总计

345,767,197.03 100.00%

（1）应收账款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强视传媒应收账款账面余额131,185,077.46元，计提坏账准备8,220,337.11元，净值122,964,740.35元，主要

为销售给各电视台、网络公司的电视剧应收款项、电视剧衍生业务应收账款及参投影视剧的投资收入。 其中，前5名应收账款金额合计94,

743,638.12元，占应收账款金额的比例为72.22%。 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

系

事项 金额

（

元

）

年限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

%

）

1

天宝华映影业投资

（

北京

）

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衍生业务收入

35,000,000.00 1

年以内

26.68

2

乐视网

（

天津

）

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关联方 电视剧发行收入

23,350,000.00

1

年以内

、

1-2

年

17.80

3

江西电视台 非关联方 电视剧发行收入

14,850,000.00 1

年以内

11.32

4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非关联方 电视剧发行收入

10,926,950.00 1

年以内

8.33

5

泰吉世纪

（

北京

）

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影片发行

/

投资收入

10,616,688.12 1-2

年

8.09

合计

94,743,638.12 72.22

①应收天宝华映影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3,500万元款项的说明

2013年10月28日，强视传媒与天宝华映影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签署《<金粉世家>影视作品开发投资授权及经营合作协议》，约定

强视传媒将《金粉世家》舞台及实景音乐表演之独家开发投资权利以人民币3,500万元对价授权给天宝华映影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在

北京市或河北省境内投资开发的影视文化旅游基地实景演出项目，授权期限为2013年11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2013年，强视传媒分

别确认3500万元的衍生业务收入及应收账款。

2014年3月14日、2014年3月17日及2014年3月20日，强视传媒分三批收到天宝华映影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支付的合计3,500万元

授权费。

②应收泰吉世纪（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61.67万元款项的说明

2010年1月26日，泰吉世纪（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吉世纪” ）与广东强视签订《影片<倩女幽魂>合作协议书》，约

定共同投资7,000万元拍摄《倩女幽魂》，其中广东强视投资14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20%，泰吉世纪投资56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80%。

合作协议书约定，该片由泰吉世纪负责制作及发行，版权自该片首次发行之日起十年内由双方按投资比例共同拥有，投资收益在依次扣除

制作成本、宣传发行费、税费后按投资比例分配。

2012年4月23日，广东强视收到泰吉世纪的最终决算报告，按投资比例，强视传媒应分配1,061.67万元。 因对该决算报告及强视传媒

应分配收入存在异议，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广东强视于2013年1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根据影片《倩女幽

魂》实际发生的制作费用总额，依约向原告返还结余投资款、发行收益、赔偿金及违约金合计1,400万元（暂计）。 2014年5月26日，广东强

视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3）海民初字第00238号《民事判决书》，判被告泰吉世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返还原告广

东强视投资款2,930,975.82元，给付原告广东强视投资收益9,936,049.73元，支付原告广东强视违约损失64万元。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

关规定，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案尚在上诉期内，而泰吉世纪尚未提起上诉，因此，该判

决书尚未生效。

（2）存货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强视传媒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生产成本等三个部分。 原材料主要系外购的电视剧剧本；库存商品系已

取得发行许可证尚未发行完毕的电视剧；生产成本系正在拍摄或后期制作过程中的电视剧。

类别 电视剧

/

项目名称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

值

（

元

）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状态

库存商品

（

未结

转完毕成本

）

聊斋之狐仙

12,759,303.19

已发行

一门三司令

1,230,902.38

已发行

第九个寡妇

1,183,371.37

已发行

香水佳人

667,276.80

已发行

秘杀名单

579,095.38

已发行

喋血边城

1.00

已发行

白狼

1.00

已发行

情仇姐妹

15,264,180.27

已发行

嫁给爱情

18,363,554.01

已发行

小计

50,047,685.40

在产品

（

生产成

本

）

爱了别再说痛

14,114,186.87

已制作完成

，

尚须修改

绝命追踪

25,547,120.37

已制作完成

，

尚待取得发行许可证

天网

·

行踪

10,443,347.66

已拍摄完毕

，

准备发行

十二金钱镖

9,558,472.00

已发行

向幸福奔跑

29,576,876.80

已拍摄完毕

，

准备发行

最后一战

17,467,533.54

正在筹备中

新金粉世家

15,422,568.81

正在筹备中

小计

122,130,106.05

原材料

剧本

12,317,305.16

剧本

小计

12,317,305.16

合计

184,495,096.61

《天网?行踪》、《向幸福奔跑》已在2013年取得发行许可证，未转入库存商品主要原因是公司拟对上述两部电视剧的部分音乐及字幕进行

核对及调整，尚有部分成本发生。根据《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已经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应当按照审查通过

的内容发行和播出。变更剧名、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和剧集长度等事项的，原送审机构应当依照本规定向原发证机关重新送审。因此上述核

对及调整不属于再次送审的情形，核对及调整完毕之后即可发行。

（3）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强视传媒主要固定资产为办公设备。强视传媒无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办公场所通过租赁方式取得。强视传

媒及其下属公司房屋租赁情况如下：

序号

租赁

标的

承租方 使用人 出租方

租赁

地点

租赁面

积

（

m2

）

合同期限

总租金

（

万元

）

租赁

用途

房产证号

1

莱锦

强视

传媒

强视传媒

、

强视发

展

、

强视文化

、

北京

分公司

北京国棉

文化创意

发展有限

公司

北京

1753.22

2012.12.1-

2013.12.31

206.06

办公

朝全字第

01459

号

2

桥 林

街

广东

强视

广东强视影业传媒

有限公司

杨德宗 广州

120

2013.7.14-

2016.7.13

41.04

办公

粤房地证

字第

C6613191

号

3

横店

G

强视

传媒

强视传媒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横店

90

2011.6.23.

-2016.6.22

1.92

办公

东房权证

横店字第

004087

号

4

横店

C

横店分公司 横店分公司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横店

80

2012.5.17-

2017.5.16

1.4

办公

东房权证

横店字第

004087

号

注：莱锦具体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TOWN”内Cn区18单元一层部分、三层、四层、五层；桥林街具体地点为广州

市天河区天河北路桥林街47号1502室；横店G具体地点为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内编号G-007-A；横店C具体地点为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内编号C7-009-E。

强视传媒与国棉文化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已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目前强视传媒正与国棉文化公司办理签署新的租赁合同手续，

截至报告书签署出具日，新的租赁合同尚未签署完毕。

就上述情况，君泽君认为，强视传媒属于文化服务企业，租赁上述房屋仅作为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办公室使用，强视传媒可以比较容易

租赁到其他办公场所，且变更办公场所地点对强视传媒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主要无形资产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强视传媒主要无形资产为财务软件。

（5）对外投资情况

强视传媒对外投资情况详见本节“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四）下属公司基本情况” 。

2、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瑞华专审字[2014]第33010032号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强视传媒负债总额82,073,131.10元，其中流动负债82,073,

131.10元，占总负债的100%；无非流动负债。 强视传媒主要负债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短期借款

7,900,000.00 9.63%

应付账款

22,781,318.37 27.76%

预收款项

29,829,803.80 36.35%

应付职工薪酬

570,036.28 0.69%

应交税费

17,947,774.37 21.87%

应付利息

13,825.00 0.02%

其他应付款

3,030,373.28 3.69%

流动负债合计

82,073,131.10 100%

负债合计

82,073,131.10 100%

强视传媒的负债主要为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及应交税费。 其中，短期借款为强视传媒以应收账款为质押向中国银行东阳支

行借款790万；应付账款主要为应付联合制片方的投资分成款；预收款项主要系预收联合制片方的投资款；应交税费主要为应交企业所得

税以及应交增值税（2013年1月起，强视传媒实行营改增，由应税收入额的5%缴纳营业税改为应税收入额的6%缴纳增值税）。

3、资产抵押、质押及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强视传媒存在以应收账款为其短期借款提供担保情况。 具体如下：

2013年12月4日，强视传媒与中国银行东阳支行签订编号为横店2013人借字33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中国银行东阳支

行向强视传媒提供790万短期借款，借款用途为影视剧制作，借款期限为11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固定年利率6.30%。 该笔借款由强视

传媒以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押合同编号为横店2013年人质字331号）；由强视传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游建鸣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最高额担保合同编号为横店2013年人保字331号）。

2013年12月4日，浙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东阳支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为横店2013人质字331号），以浙

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江西广播电视台《嫁给爱情》（原名“隐婚日记” ） 电视剧播映权转让相关应收账款1320万元为上述横店

2013人借字331号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

2013年12月4日，游建鸣与中国银行东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横店2013年人保字331号），约定对中国银行东阳

支行与浙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自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12月3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

同（统称“单笔合同” ）提供最高额本金3000万元的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为主债权发生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4、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强视传媒不涉及对外担保等事宜。

（七）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瑞华专审字[2014]第33010032号审计报告，强视传媒最近两年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45,767,197.03 358,161,953.09

负债总额

82,073,131.10 143,208,154.42

少数股东权益

6,197,723.54 6,201,018.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57,496,342.39 208,752,780.41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33,828,463.63 115,275,593.18

利润总额

46,190,199.13 39,958,343.52

净利润

34,632,823.13 30,308,469.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4,636,117.85 30,303,841.22

注释：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八）取得的业务资质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强视传媒及其下属公司已取得了如下业务资质：

1、《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应当取得《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1）强视传媒《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单位名称 浙江强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游建鸣

地址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C7-007-A

许可证编号

（

浙

）

字第

00502

号

经济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方式 制作

、

复制

、

发行

经营范围 专题

、

专栏

、

综艺

、

动画片

、

广播剧

、

电视剧

发证机关 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有效期限至

2015

年

9

月

16

日

（2）广东强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单位名称 广东强视影业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游建鸣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550

号

304

、

307

、

309

室

许可证编号

（

粤

）

字第

00171

号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方式 制作

、

复制

、

发行

经营范围

广播剧

、

电视剧

、

动画片

（

制作须另申报

）、

专题

、

专栏

（

不含时政新闻类

），

综

艺

发证机关 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有效期限至

2015

年

4

月

1

日

2、《电视剧制作许可证》

根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分为《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两

种。《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仅限于该证所标明的剧目使用，有效期限不超过180日。 特殊情况下经发证机关批准后，可适当延期。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有效期限为两年，有效期届满前，对持证机构制作的所有电视剧均有效。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广东强视取得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广东强视影业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游建鸣

地址 广州市龙口西路

550

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

307

室

许可证编号 甲第

241

号

有效期限 截至

2015

年

4

月

1

日

发证机关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九）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

自2011年至股份制改革之日，强视传媒股权转让、增资、改制及评估情况如下：

完成时点 事件 增资方或股权转让双方

实际出资数额或股权

转让价款

（

万元

）

增资或转让注册

资本数额

（

万元

）

每股价格

（

元

）

2011.6.22

股权转让

游建鸣受让中山经纬

100%

股

权

100 100 1.00

增资 游建鸣

900 900 1.00

2011.9.26

增资

乐视网

2000 81.08 24.67

同禧投资

705 28.45 24.78

永宣投资

705 28.45 24.78

博大投资

2000 81.08 24.67

2011.10.21

股权转让

徐卫锋受让游建鸣

300 12.19 24.61

李波受让游建鸣

300 12.19 24.61

2011.12.16

增资 信中利

2000 81.08 24.67

2011.12.22

股权转让 徐志明受让游建鸣

320 13 24.62

2011.12.19

增资

博大投资

1000 40.57 24.65

杜淳

327.5 13.13 24.94

叶璇

1000 40.62 24.62

王学伟

330 13.4 24.63

胡一朦

300 12.19 24.61

王鹏

340 13.79 24.66

朴时演

330 13.4 24.63

2012.3.20

增资

信中利

700 28.38 24.67

刘朝晨

300 12.19 24.61

2013.2.25

股权转让 金华东影受让游建鸣

770 52.07 14.79

2013.3.25

增资 金华东影

770 53.96 14.27

2013.3.28

股权转让 靳东

250 7.71 32.43

2011年6月，游建鸣受让中山经纬持有的强视传媒100%股权时，中山经纬系游建鸣控制的全资公司，此次股权转让系游建鸣对下属

企业架构的调整。

2013年2-3月，金华东影以低于近两年增资及股权转让的价格，即以770万元的价格受让游建鸣持有强视传媒52.07万元的出资及以

770万元的价格认购强视传媒53.96万元的出资，主要原因是：（1）金华东影的出资人系游建鸣之子游弋及强视传媒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人员在内的股权激励对象构成，其中游弋持有金华东影40.42%，为有限合伙人，其余59.58%系股权激励对象持有，林础蒲为普通

合伙人。（2）金华东影以低于近两年增资及股权转让的价格认购强视传媒的部分出资系为了实施股权激励向股权激励对象授予股权。

2013年9月18日，强视传媒以截至2013年3月31日的经审计的净资产22,626.26万元为基础进行折股，整体变更为股权有限公司，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总股本为6000万股。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2013年3月31日，强视传媒净资产评估值为24,918.43万

元，低于近两年的增资及股权转让的价格，主要原因是该次评估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是否足额出资，评估方法上选取资产基础法估值所

致。

除上述情况以及因本次交易而进行的资产评估外，最近三年强视传媒未进行过其他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

（十）未决诉讼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除《影片<倩女幽魂>合作协议书》合同纠纷外，无其他未决诉讼。 关于《影片<倩女幽魂>合作协议书》合同

纠纷进展情况详见本节“一、强视传媒基本情况/（五）主要资产权属情况、主要负债情况及对外担保情况/1、主要资产状况/②应收泰吉世

纪（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61.67万元款项的说明” 。

（十一）经营合规性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强视传媒已经取得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劳动社保主管部门、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

证明文件，证明强视传媒设立至今不存在因违法行为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

除上述情况外，就强视传媒可能涉及的被工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南方强视的工商档案，2013年12月6日，南方强视因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被广州市工商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详细情况见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强视传媒基本情况/（五）下属子公司及分公司基本情况” ）。

在营业执照吊销时，游建鸣为南方强视的法定代表人。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

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该条第三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 根据《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

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第八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出现本规定第四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该企业法人应当申请办理

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第十二条规定违反本规定，应当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而未办理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

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企业登记，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游建鸣目前担任强视传媒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总经理，担任广东强视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担任强视发展的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担任强视文化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根据南方强视的说明，其被吊销营业执照系因经办人员认为已办理了清算组备案程序并进入清算程序，已进入停业状态，无需办理履

行年检程序而未参加企业年检所致。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相关主管机关均未出具任何书面文件认定游建鸣对于南方强视被吊销营

业执照应承担个人责任，且并未责令强视传媒、广东强视、强视发展、强视文化限期变更法定代表人。

鉴于上述情形，君泽君认为，在未经相关主管机关认定游建鸣需对南方强视被吊销营业执照承担个人责任的情况下，游建鸣目前担任

强视传媒、广东强视、强视发展、强视文化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的任职资格尚未受到限制。 君泽君核查了强视传媒、广东强视、强视发

展、强视文化的《公司章程》，上述企业对于变更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的程序、方式等均做了明确规定，未来如相关主管机关认定游建鸣

需对南方强视被吊销营业执照承担个人责任，上述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不存在法律障碍。 南方强视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即已

进入清算程序，南方强视被吊销营业执照未影响南方强视的正常经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南方强视正在清算过程中。综上所述，君泽

君认为，南方强视被吊销营业执照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交易标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主营业务概述

1、主营业务发展概述

强视传媒是一家集影视节目制作、引进、发行、广告、演员经纪、动画制作及新媒体为一体的影视传媒机构。 其主营业务为投资、制作和

发行电视剧、电视剧衍生业务、艺人经纪业务等。 公司投资和发行的主要电视剧包括《金粉世家》、《小李飞刀》、《聊斋之狐仙》等。

（1）主营业务收入

强视传媒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构成分类如下：

产品名称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收入

（

万元

）

占比 营业收入

（

万元

）

占比

电视剧业务及衍生

12,069.71 93.83% 8,810.28 79.85%

艺人经纪业务

793.07 6.17% 1,097.43 9.95%

电影收入

0 0.00% 1,125.39 10.20%

合 计

12,862.78 100% 11,033.11 100%

（2）主营业务成本

强视传媒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成本按业务构成分类如下：

产品名称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成本

（

万元

）

占比 营业成本

（

万元

）

占比

电视剧业务及衍生

5,735.26 96.72% 3,802.47 70.95%

艺人经纪业务

194.36 3.28% 149.80 2.80%

电影收入

0 0.00% 1,407.08 26.25%

合 计

5,929.62 100% 5,359.35 100%

（3）毛利及毛利率

强视传媒最近两年毛利及毛利率按业务构成分类如下：

产品名称

2013

年

2012

年

毛利

（

万元

）

占比 毛利率 毛利

（

万元

）

占比 毛利率

电视剧业务及衍生

6,334.45 91.36% 52.48% 5,007.81 88.26% 56.84%

艺人经纪业务

598.71 8.64% 75.49% 947.63 16.70% 86.35%

电影收入

0 0.00% - -281.69 -4.96% -25.03%

合 计

6,933.15 100% 53.90% 5,673.75 100% 51.42%

2、主要产品介绍

游建鸣先生具备二十多年的电视剧制作行业经验。在设立广东强视及强视传媒之前，游建鸣先生主投并制作的主要作品包括《小李飞

刀》、《中华英雄》、《忠勇小状元》等。

广东强视及强视传媒自成立以来，累计投资或制作的电视剧作品超过25部，其中，除《香水佳人》、《雅典娜女神》、《十二金钱镖》为

参投作品外，其余均为主投并作为执行制片方进行制作的作品。 具体情况如下：

（二）主要产品业务流程；

1、电视剧制作及发行业务流程

强视传媒电视剧制作及发行业务流程如下：

（1）筹备阶段

筹备阶段工作主要包括立项、备案公示/制作许可证、前期筹划等。

①项目立项：立项阶段主要包括市场需求分析、题材/创意选择、剧本创作/购买、编剧及剧本修改，剧本测评等工作。 强视传媒制定了

《影视项目立项规定》（强视文[2012]15号），影视项目立项建立集体讨论机制，项目立项需经项目初评后提交公司立项评审小组讨论。 立

项评审小组由公司总裁任组长，成员有副总裁、制作总监、发行总监、财务总监等，评审小组对项目立项的评审结果为最终意见。 评审论证

标准为以市场行情为导向、剧本规律为基础、实现盈利为目标。 评审小组评审完毕后，形成《评审小组讨论会签总表》，并将项目提交总裁

办公会议决定是否批准投资。 之后根据最终确定的电视剧题材直接购买已有剧本版权，或自行组织编剧创作剧本。

②备案公示：剧本确定并经公司最终测评立项后，公司向广电部门申请电视剧备案公示。 若申请方已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

种）》，经备案公示后即可进行拍摄制作；否则，须实行一剧一报，经审核、备案公示及取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后方可进行拍摄

制作。 强视传媒子公司广东强视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

③前期筹划：电视剧立项后即进入前期筹划阶段。 公司剧组筹备组负责电视剧前期策划工作，组建剧组，协调并确定导演、主要演员等

剧组主要成员、电视剧拍摄地点、器材、美术、造型等开机前准备工作。 开机前，项目筹备小组须提交可行性预算，项目评估小组经审核提出

书面意见，确定是否开机。

（2）拍摄制作及预售阶段

①拍摄制作：剧组组建等前期筹备工作完成确定开机后，即可开机进入电视剧拍摄及后期制作阶段。 强视传媒普通题材电视剧拍摄阶

段通常需要3-4个月，所需具体时间受电视剧类型、规模、演员档期等多种因素影响。 剧组杀青后即进入电视剧后期制作阶段。

②后期制作：后期制作阶段主要对拍摄形成的素材带进行剪辑、录音、作曲、特效、精修等技术处理，最终形成播映母带。 强视传媒后期

制作阶段一般会历时3-4个月，现代题材剧后期制作时间相对较短。后期制作完成后，剧组提交拍摄成本决算，公司根据开机前确定的预算

和实际情况对剧组决算进行审核。

③作品预售：电视剧取得最终发行许可证前可进行宣传和预售，向电视台提供剧本、片花、样片等，与电视台提前达成销售意向。

（3）审核及发行阶段

电视剧摄制完成，对播映母带进行内部审核并修改后，应将母带交给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或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进行审核。 电视剧审

核完成并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后，即可正式对外销售，交付电视台或媒体播放平台等客户对外播放。

2、艺人经纪业务流程

公司艺人经纪业务主要流程为艺人签约或解约、为艺人提供经纪服务。

（1）艺人签约：对于公司有意向合作的艺人，经过初步接触并达成共识后签订艺人演艺事业约。 若该艺人已有合约在身，须解除原合

约后，再与公司签订新合约。 公司与艺人签约后，获得艺人的独家演艺代理及管理权。 签约流程图如下：

（2）艺人解约：在合约期内，合约一方提出提前解除合约的，按合约规定处理完毕后，方可解除合同。

（3）艺人经纪服务：强视传媒利用在行业内成熟的管理经验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对签约艺人进行指导、培育及包装，并以代理人身份

代表、协助签约艺人对外进行商业谈判、签定各项电视剧拍摄、广告代言及其他其他商业活动相关协议，为签约艺人提供稳定的收入保障，

确保签约艺人工作的稳定和流畅，在此过程中，公司根据合约规定从艺人收入中获取一定比例的经纪服务费用。

3、艺人经纪业务流程如下：

（三）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强视传媒影视剧产品主要成本包括剧本创作、演职人员酬金、置景费用、临时劳务人员和工作人员劳务用工费、道具费用、服装费用、

摄影费、灯光照明费、后期制作费、食宿费和差旅费等。 主要采购项目为产品制作相关服务、劳务、资产租赁等。

强视传媒对剧本的采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购买剧本版权，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剧本成稿，经评估达标后直接购买该剧本版

权；二是委托编剧创作剧本，如强视传媒策划选题后委托编剧创作剧本，或者对已拥有版权的剧本委托编剧进行改编。

演职人员主要包括导演、摄影、演员等专业人员，强视传媒各剧组与主要演职人员签订劳务协议并分期支付劳务报酬。 摄制所需物资

若金额较小，如摄影耗材、服装、道具等，则由制片主任根据需要安排人员直接采购；摄制所需大型设施、设备、场地等，则主要通过租赁方

式取得。 影视剧拍摄阶段完成后，将聘请专业制作公司进行后期制作等。

2、生产模式

（1）剧组生产模式

强视传媒的影视制作以剧组为单位进行生产。 剧组是影视行业所特有的一种生产单位和组织形式，是为了完成影视剧产品而临时成

立的工作团队。 剧组由制片主任全面负责剧组日常管理，由导演负责影视剧拍摄工作和整体艺术把控，由监制对剧组管理进行监督。 剧组

一般由制片部门、导演部门、摄影部门、录音部门、美术部门、造型部门等组成，不同剧组视具体情况，部门设置有所调整。

（2）独家摄制或联合摄制

强视传媒摄制的影视剧主要包括两种模式：独家摄制或联合投资摄制。 独家摄制由强视传媒独家投资并制作，公司完全控制影视剧的

投资、摄制及发行过程，独家拥有该剧全部永久版权。

为降低项目投资风险，发挥与投资者的协同效应，强视传媒会与其他投资者进行联合投资、摄制，依据投资协议确定作品版权归属和

收益分配。 在联合摄制项目中，若强视传媒主投方，则强视传媒主导该剧的投资、摄制及发行过程，参投方对全过程进行参与、协助和监督。

目前强视传媒主要采用联合投资摄制并作为主投方的模式进行影视剧生产。

3、销售模式

强视传媒影视作品销售主要分为预售及发行两个阶段，发行阶段包括首轮发行、二轮发行及后续发行等。 电视剧取得最终发行许可证

前可进行宣传和预售，向电视台提供剧本、片花、样片等，与电视台提前达成销售意向。 电视剧取得发行许可证后即可正式发行，可出售其

播放权、音像制品版权、发行权等。

首轮发行是指取得发行许可证后基本完成销售计划并在卫星和地面电视台、网络新媒体进行的第一轮面向观众的发行；二轮和后续

发行是指首轮发行结束后的再发行。首轮发行单价较高，二轮及后续发行中单集价格会大幅下降。强视传媒发行的电视剧收入主要在首轮

发行中实现。

在电视剧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电视剧拷贝、播映带和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

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时，公司将确认电视剧销售收入。

强视传媒的电视剧发行渠道主要包括电视台发行和新媒体发行。 报告期内，电视台发行方式为向电视台转让播映权，主要客户为各卫

视电视台。 新媒体发行方式主要为向网络播放平台转让网络播映权，主要客户为乐视网等。 同时，强视传媒也会将影视剧音像制品版权转

让给音像制品公司，取得版权转让收入。

（四）主要产品生产、销售及采购情况

强视传媒主要产品为影视剧及其衍生产品。电视剧制作完成并取得发行许可证后，即成为可以销售的产品。衍生产品是指将相关电视

剧版权授权给投资方共同开发文化旅游项目、电视剧的植入广告等。

1、主要产品的生产情况

（1）生产产量情况

强视传媒自2012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的电视剧产量情况如下：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数量

（

部

）

2 3 6

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数量

（

集

）

65 88 224

其中

：

联合摄制

-

主投

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数量

（

部

）

1 3 3

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数量

（

集

）

31 88 123

其中

：

联合摄制

-

参投

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数量

（

部

）

1 0 3

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数量

（

集

）

34 0 101

（2）报告期生产的电视剧明细

强视传媒自2012年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投资制作并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及电影作品情况如下：

序

号

作品名称 集数

著作权中财产权享有

情况

发行许可证编号

投资方

式

一

、

电视剧作品

1

爱了别再说痛

31

按投资比例享有 已完成

，

尚须修改 主投

2

十二金钱镖

34

按投资比例享有

（

津

）

剧审字

（

2014

）

第

001

号 参投

3

天网

·

行踪

23

按投资比例享有

（

广剧

）

剧审字

（

2013

）

第

032

号 主投

4

向幸福奔跑

30

按投资比例享有

（

粤

）

剧审字

（

2013

）

第

012

号 主投

5

嫁给爱情

35

按投资比例享有

（

粤

）

剧审字

（

2013

）

第

004

号 主投

6

雅典娜女神

36

按投资比例享有

（

浙

）

剧审字

（

2012

）

第

059

号 参投

7

情仇姐妹

40

按投资比例享有

（

粤

）

剧审字

（

2012

）

第

036

号 主投

8

第九个寡妇

34

按投资比例享有

（

浙

）

剧审字

（

2012

）

第

031

号 参投

9

聊斋之狐仙

45

按投资比例享有

（

粤

）

剧审字

（

2012

）

第

028

号 主投

10

一门三司令

38

按投资比例享有

（

浙

）

剧审字

（

2012

）

第

028

号 主投

11

香水佳人

31

按投资比例享有

（

粤

）

剧审字

（

2012

）

第

009

号 参投

二

、

电影作品

1

倩女幽魂

1

前十年按投资比例享

有

，

以后归主投方享有

电影公映许可证

：

电审故字

（

2011

）

第

22

号 参投

（3）尚未取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强视传媒其他已备案电视剧的实施进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上接A30版）

(下转A32版）


